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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采写过程中! 曾获奥斯卡提名奖的影片

"长眠地中海#!一直在我脑海中闪回$ 影片讲

述了一位名叫拉蒙%桑佩德罗的西班牙人的真

实故事$拉蒙 !"岁时因跳水意外折断了颈部!

导致高位截瘫!虽然神志依然清醒!但生活却

无法自理$极度痛苦的拉蒙决定选择死亡$ #$

多年来!他一直努力争取让死亡成为自己的合

法权利!最终在朋友的协助下服毒自尽$

中国何时会让安乐死合法化& 坦白地

说!直至完成采访!这个问题似乎仍不清晰$

原因或许恰如国家卫生部门早就表明的态

度'''(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这里不仅涉

及立法!还涉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患关系

的充分融洽$比如!由于我国的医保*临终关

怀和重症护理机构等还不健全!有些提出安

乐死意愿的患者!只是为了不给家人造成过

重经济与精神负担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并

非完全(自愿)$ 还比如!中国正在大步走向

老龄化社会! 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老

无所养甚至遭受虐待的老人! 仍非个别!如

果现在就贸然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么!这些

无助的老人或许就会更悲惨$

我以为!安乐死!即便不像贝多芬第五

交响曲撞击(命运)之门般雄壮!也应该如他

的第六交响曲充满对(田园)的无限留恋$人

生旅程中最后的挽歌! 应该是生命的升华!

而非满目悲怆$ 王 蔚

最后的挽歌为谁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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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在法律!伦理!现实的矛盾与痛苦之间"""

安乐死!"解禁#之路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王蔚

一周前，加拿大最高法院一致同意废除一项禁令，不
再禁止医生帮助身患绝症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实施自
杀。一月前，安徽有个严重脑损伤的一岁男童，父母看着
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为孩子实施安

乐死遭到医院拒绝。
安乐死，一个事关生命权利与生命尊严的问题，长久

以来一直游走在法律、伦理、现实的矛盾与痛苦之间。这个
“禁区”到底能不能有所突破呢？

病痛难熬唯愿求死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此次的裁决中认为，此

前对安乐死这一行为的禁令过于宽泛，错误地
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更多人，而不是仅限于其意
在保护的一小群人，即“在脆弱时容易被引诱自
杀的群体”。裁决指出，帮助“身患严重绝症”的
人结束生命被界定为犯罪行为，这令患者只剩
下两种选择：以暴力或危险的方式自杀，或一直
忍受痛苦直到自然死亡。但法院的这一裁决并
未规定，如果患者提出要求，医生就必须帮助其
自杀。加拿大医学会称，将就新的准则与政府磋
商。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承认“在极少
数情况下，患者即便接受了治疗和临终护理，仍
然痛苦不堪，以至于要求采取医学手段帮助他
们死亡”，“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医学手
段帮助患者死亡可能是合适的。”最近的民意调
查显示，有多达 !"#的加拿大人支持死亡权。

而今年元旦过后，发生在安徽六安市熊家
的遭遇，再次将安乐死问题推上了我国舆论关
注的风口浪尖。熊家 $岁多的儿子在家中靠吸
氧和注射维持生命，医生告知已无治疗价值。孩
子妈妈每隔 %个小时就用针管将牛奶注入孩子
的胃管中，不时将呼吸困难憋得直翻白眼的孩
子扶起来拍拍后背，看着孩子这样受罪，熊家夫
妻俩整日以泪洗面。与其这样受罪，不如让儿子
早点解脱。于是，熊家向医院提出申请，希望为
孩子注射实施安乐死，但医院说这是违法的，拒
绝了他们的请求。随后，熊家又找到六安市民政
局，明确表示自己申请签字并负相关责任，但同
样被拒绝了。该局表示，虽然孩子的遭遇让人同
情，但不能人为剥夺他的生命，实施安乐死不管
从社会伦理道德、我国国情，还是法律层面，都
是不允许的，法律无规定，民政局也无权批准。

解脱患者难忍之苦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

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据考证，“安乐死”一
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
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那么，允许安乐死合法化，是否与现代医学

发展相悖？是否会阻碍医疗水平的提高？这也是
长久以来人们从“技术”层面探讨安乐死所纠结
的问题。
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安乐死问题的上海

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卫生法学会
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李惠表示，现代医
学的发展不是仅靠抢救重病患者才得到发展
的，很多医学上的成果是先在实验室中研究出
来，然后再适用到临床的。如果为了所谓的“医
学进步”，而忽视患者不愿忍受的万分痛苦的客
观事实，把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
方，这并不人道。“即使安乐死合法化了，也并不
意味着每个绝症患者都会选择或者必然选择安
乐死，让安乐死合法化，只是让绝症患者多一种
选择，医生仍然可以继续观察其他绝症患者的
病情变化。”李惠教授说，如今的医疗科技水平
确实日益进步，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无法救
治的疾病仍与人类同在，医学的进步也没有阻
止更为可怕的疾病出现，而且还不能从根本上
解除顽疾带给患者的巨大痛苦。
在李惠教授看来，安乐死并不单纯是一个

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极强社会实践性的事
情。“承认适用对象可以选择安乐死，并不是要
在道德上强制地推行它，只是让安乐死成为适
用对象选择的权利，成为能由个人自由决定的
事情。”李惠教授说，实施必要的安乐死，确实可
以适当减轻患者家属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也能减少社会财富的消耗。但是，我们必须充分
地认识到，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消除
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安乐死不是一种道德观
念。如果一个人病了、老了，现在没有价值了，为
了社会利益和减轻他人的负担，就有义务实施
安乐死，那就隐藏着强迫性安乐死的危险，这是
一种错误的观念和理论，对正确实施安乐死是
有很大害处的。

! ! ! !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历史悠久。在古斯
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
从而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安乐死纪录。在古
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
死等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所接受。

从世界各国来看，是否批准安乐死始终
是一个两难问题。目前安乐死只有在少数国
家才是合法的。澳大利亚曾立法批准安乐
死，但仅仅 &个月就重新认定其非法。法国
拒绝就安乐死立法，但允许以停止治疗的方
式让绝症病人消极死亡。在安乐死合法化的
荷兰，近年来安乐死人数呈“爆炸式增长”，
'(()年选择安乐死的仅有 *&'%人，而到了
'(*+年则已经可能多达创纪录的 )(((人，

这还不包括“临终镇静”（给患者服用镇静剂
和麻醉剂）的情况。研究表明，如果将终端镇
静考虑在内，荷兰安乐死的人数将占到总死
亡人数的 *',%#。

我国卫生部门则坚持认为，在中国推行
“尊严死亡”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

其实，围绕安乐死的种种纷争，说到底
就是一个是否触犯法律底线的问题。上海通
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滨律师说，按我国的
现行法律精神，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
死的情况下，一旦帮助他人实施了安乐死的
行为，即肯定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安乐死
的前提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虽然帮助他
人安乐死的实施人，其本意是为了减轻患者

的痛苦，但这也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本质
上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只不过在
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会考虑到其社会危
害性不高，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因而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减轻刑事处罚或免予
刑事处罚。
“安乐死不同于一般的自杀，它是一种

帮助病患者无痛苦地结束生命的行为，是
触犯现行法律的行为，而自杀在我国只是
道德范畴、社会学研究的个人行为问题。”
吴滨律师说，虽然人有选择生命的权利，也
有让生命延续得更有尊严的权利，但现行
法律却没有赋予家属、医护人员可以拥有
帮助他人安乐死的权利。但从社会发展的
角度来看，让安乐死早点进入立法程序，或
将是一个大趋势。

! ! ! !在吴滨律师看来，目前对安乐死持“立法
允许”与“坚决反对”两种观点的人群各执一
词。因为，反对者的有些理由也是主张立法者
所不可回避的。由于安乐死所涵盖的法理和
技术等方面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如果操之过
急或把握不严，一方面可能带来更多的伦理
问题，造成道德和社会的混乱，另一方面，也
可能被某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导致个别人
借“安乐死”之名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据悉，即便是安乐死法令已正式生效的

荷兰，医生对垂危病人实施安乐死，还必须依
法满足五个条件：

! 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成年病人在清醒

的状态下自愿提出的!而且是坚定不移的决定/

! 病人遭受的病症是无法治愈的! 主治

医生认定安乐死是结束病痛折磨的唯一办法/

! 医生和病人必须完全达成一致!除了

实行安乐死外别无选择/

! 此后至少再有另外一名独立的医生诊

断!确认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并且没有精神问题/

! 病人在冷静下来后!再次确认自己的

真实意愿后!方可对其实施安乐死$

然而，吴滨律师表示，在当下我国医患矛
盾相对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将来如果要对安
乐死立法，必须首先规范安乐死的程序，每一
个操作步骤也都必须是相当严格、严谨的。

李惠教授则提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为安
乐死全面立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应当循序渐进，

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建立普惠型的基本社会保
障制度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安乐
死实施的前提是穷尽一切救助和医疗手段仍
无法挽回患者生命时的一种人道的选择。而在社
会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患者的
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都由子女承担，但大多数人
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上述患者而言，判
断其安乐死请求的自愿与合理性，都失去了讨
论的前提，他们可能因为经济原因而并没有获
得充分的医疗救治。”她说，应当逐步扩大我国社
会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受益面，逐步扩大医疗保
障基金规模，应当将临终关怀服务逐步纳入到社
会医疗服务体系，投入专项资金，帮助治疗无望的
临终患者能够平静、安宁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只有以普惠型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为保证，才能
避免患者由于经济压力而选择安乐死。

法律底线仍难逾越

重在完善社会保障


